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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教育局2026年专项债发行方案编制专业技术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1、 项目概况
2026年我局前期申报的专项债券项目发行计划:
深圳市龙岗区学前教育与职业教育项目计划发行2.4亿，首次拟发行9000万；
横岗高级中学校舍安全隐患整治工程拟发行567万；
平冈中学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和提升改造工程全年拟发行6000万，目前暂未定发行批次。
2、 预算控制金额：220000元
3、 采购方式：公开征集
4、 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5、 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内容：对龙岗区教育局专项债券发行计划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计划项目）专项债提供咨询服务并出具《资金平衡方案》。
服务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
1.1、前期资料收集、整理与沟通：收集拟调整项目的基础资料，整理信息并就其中部分重点关注问题进行沟通和整理。
1.2、编制《资金平衡方案》
（1）对调整项目的预计产生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益规模进行分析；
（2）对现金流的稳定性和充足性进行分析；
（3）对项目预期收益、支出以及融资平衡情况进行分析；
（4）基于上述分析，出具《资金平衡方案》。
1.3、项目方案的沟通修改及完善：基于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汇报结果，结合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资金平衡方案》进一步完善，并协助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推动项目方案最终落实。
1.4、投标人服务包括不限于上述工作，工作标准需符合财政、发改等部门要求，并经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和系统录入、审核通过，并成功发行专项债，同时配合做好后续相关工作。
2、“工作成果”指符合采购人及相应业务主管部门要求，并最终通过审核的专项债发行资料，并以成功发行专项债为验收标准。
4、拟投入团队技术人员要求
投标人根据项目需求情况组建专业的团队成员投入服务履约中，人员要求是投标人公司自有员工并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开展专项债项目财务评估工作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熟练掌握项目专项债券各项政策要求，其中，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一定专业资格、丰富的专项债项目财评及咨询服务工作经验，熟悉地方政府专项债有关政策。拟派项目团队成员须保持稳定性，投标人不得随意调整拟派项目团队成员。
5、保密
5.1中标单位将对那些由采购人为本合同之目的提供给中标单位的，对采购人具有保密价值的任何信息（“采购人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且仅将采购人的保密信息用于本合同之目的。
5.2除下列情况外，中标单位不得未经采购人同意而向任何其他方披露采购人的保密信息：
（1）为本项目所允许作出的披露；
（2）根据法律、法规或规定、法律程序或专业职责的要求而作出的披露；
　　（二）服务时限
　　本合同服务时限自合同生效之日（以较晚一方签字盖章日期为准）起满一年止，并且服务至承担主要服务工作的专项债项目发行完毕。
（3） 项目费用
本项目预算控制金额人民币22万元。预算金额按不超11万元/批，2批及以上按不超22万元/年控制。
应标单位按批次要求进行报价，所报价格超过预算控制金额作无效投标处理，服务费用报价包干。
6、 投标人资质要求
1.应标单位要求具有国内注册独立法人资格（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应标单位有同类项目工作经验且信誉良好，近三年没有违约行为或不良记录；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分包。
4.我局将通过“信用中国”等渠道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以投标截止日查询结果为准，并做证据留存。
　　5.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7、 付款方式
按龙岗区财政局要求付款
8、 接收投标文件地点和投标截止时间等
接收投标文件地址：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213号教育综合大厦；
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05月22日 12点（北京时间）。
9、 业务咨询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89553058
地址：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213号教育综合大厦










附件：评分细则
1.技术评价（35分）：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分）
	评分准则

	1
	项目
实施方案
	15分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需求情况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专项债前期梳理和优化方案；
2.专项债发行所需材料编制方案（包括编制计划、编制内容、编制周期）；
3.成果文件交付方案（包括交付时间、交付方式）。
（二）评分依据：
1.实施方案内容每满足一项得2分，本小项最高得6分。
2.在此基础上，评审专家根据实施方案内容的合理性进行评分：
（1）评审为优：前期梳理和优化方案思路清晰，材料编制方案完整规范、科学合理，成果交付方案符合实际，加9分。
（2）评审为良：前期梳理和优化方案思路较清晰，材料编制方案较完整规范、合理性较强，成果交付方案较符合实际，加6分。
（3）评审为中：前期梳理和优化方案思路基本清晰，材料编制方案完整性、规范性、合理性一般，成果交付方案基本符合实际，加3分。
（4）评审为差：前期梳理和优化方案思路不清晰，材料编制方案不完整不规范、合理性差，成果交付方案不符合实际，不加分。
（5）未提供项目实施方案的，本项不得分。
本项最高得15分。

	2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合理化建议
	10分
	（一）评分内容：
考察针对本项目的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合理化建议，内容包括:
1.项目重点、难点分析；
2.针对重点、难点的相关应对措施；
3.针对项目理解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二）评分依据：
1.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合理化建议内容每满足一项得2分，本小项最高得6分。
2.在此基础上，评审专家根据内容的合理性进行评分：
（1）评审为优:重难点分析符合实际，应对措施完整规范，建议内容合理性强，加4分。
（2）评审为良:重难点分析较符合实际，应对措施较完整规范，建议内容合理性较强，加2分。
（3）评审为中:重难点分析基本符合实际，应对措施完整性规范性一般，建议内容合理性一般，加1分。
（4）评审为差:重难点分析不符合实际，应对措施完整性规范性差，建议内容合理性差，不加分。
（5）未提供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建议的，本项不得分。本项最高得10分。

	3
	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10分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成果文件质量保障；
2.服务团队人员保障措施；
3.应急服务保障方案。
（二）评分依据：
1.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内容每满足一项得2分，本小项最高得6分。
2.在此基础上，评审专家根据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合理性进行评分:
（1）评审为优:方案符合实际，完整规范，思路清晰，内容合理性强，加4分。
（2）评审为良:方案较符合实际，较完整规范，思路较清晰，内容合理性较强，加2分。
（3）评审为中:方案基本符合实际，完整性规范性一般，思路基本清晰，内容合理性一般，加1分。
（4）评审为差:方案不符合实际，完整性规范性差，思路不清晰，内容合理性差，不加分。
（5）未提供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的，本项不得分。
本项最高得10分。



2.商务评价（45分）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分）
	评分准则

	1
	投标人同类项目业绩经验
	25分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提供2022年5月1日至本项目截标之日内所签订的同类业绩项目合同（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每提供1个同类业绩得5分，本项最高得25分。
（二）评分依据：
要求提供合同关键信息页并加盖公章（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标的、签订时间、双方签章页）作为得分依据。
备注：
1.合同关键信息须体现“资金平衡方案”，或“实施方案”咨询（或编制）。
2.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2
	拟派项目团队成员能力情况
	15分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拟派不少于5人的项目团队成员投入到本项目后期服务履约中，且需为投标人公司自有员工（不能外包），否则本项不得分。
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根据投标人拟派技术团队成员能力情况进行评审：
1.拟派项目团队成员具有本科学历或以上（包括本科），每一人得1分，最高5分；
2.拟派项目团队成员具有注册会计师证书，每一人得2分，最高得10分。
以上1-2项累计最高得15分。
（二）证明文件：
1.要求提供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作为本单位员工的证明依据。若供应商成立不足一个月的，需提供成立情况说明函（格式自拟），无需提供相关人员社保，亦可得分；若为退休返聘人员，需提供说明函（格式自拟），无需提供相关人员社保，亦可得分。
2.学历证明需提供学历证书及学信网查询记录；学信网无法查询的需提供毕业院校、人社部门等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等单位出具的证明；海外留学人员学历无法通过学信网站查询的，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官网查询截图。
3.提供相关能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3
	诚信评审
	5分
	（一）评分内容：
投标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诚信相关问题且在主管部门相关处理措施实施期限内的；投标人存在《深圳市财政局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一般行政处罚信息、一般违法失信记录信息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满分。
（二）评分依据： 
投标人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材料，由工作人员向评审委员会提供相关信息。



3.价格评价（20分）：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价格
	2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